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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醫療品質之目標。 

五、依據衛福部認可之部定專科醫師計有 23 個，其中泛外科含神經、整型、泌尿外科與一般

外科等共四個。此四個部定專科之住院醫師在受外科住院醫師前四年之訓練期間是共同受訓練

，待考上外科專科醫師資格後，再分別受兩年之次專科訓練，才始取得第二張專科醫師證書（

即神經、整型與泌尿外科等）。因此，一般所謂外科專科醫師為泛外科系，即包含神經、整型

、泌尿外科及一般外科等共四個部定專科。故其補助也應一體適用，不可厚此薄彼。 

提案人：李彥秀 

連署人：王育敏  林德福  林為洲  呂玉玲  蔣乃辛  

柯志恩  許淑華  江啟臣  鄭天財  楊鎮浯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三案，請提案人吳委員志揚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吳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

理。 

進行第四案，請提案人柯委員志恩說明提案旨趣。 

柯委員志恩：（17 時 3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柯志恩等 12 人，有鑑於偏鄉資源不足、缺

乏市場誘因，導致幼兒園「一園難尋」，而教育部在民國 96 年開辦「非營利幼兒園」，以「公

私合辦」的方式，結合公部門與民間力量，降低收費，提供平價的教保服務，造福偏鄉幼童。

教育部更於 103 年提出「5 年內要成立 100 所非營利幼兒園」之目標，但經統計，104 年的非營

利幼兒園共有 27 所，只比 103 年增加 17 所，離目標仍有一段距離。非營利幼兒園增置緩慢原

因繁雜，其中一項為採「委託辦理」非營利幼兒園時，是依《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導致申請步驟繁瑣、嚴苛，期程曠日廢時，降低誘因。爰此，建請教育部檢討「委託辦

理」非營利幼兒園之流程，並參考實驗三法之申請辦法，研議以「審議制」處理設置申請之可

行性，以簡化行政程序，提高民間組織辦理非營利幼兒園之誘因。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四案： 

本院委員柯志恩等 12 人，有鑑於偏鄉資源不足、缺乏市場誘因，導致幼兒園「一園難尋」，因此

教育部在民國 96 年開辦「非營利幼兒園」，以「公私合辦」的方式，結合公部門與民間力量，

降低收費，希冀得以提供平價的教保服務，造福偏鄉幼童。教育部亦於 103 年提出「5 年內要成

立 100 所非營利幼兒園」之目標，然經查 104 年的非營利幼兒園為 27 所，較 103 年僅增加 17

所，離目標尚有一段距離。增置緩慢原因繁雜，其中一項為採「委託辦理」非營利幼兒園時，

是依《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導致申請步驟繁瑣、嚴苛，期程曠日廢時，降低

誘因。爰此，建請教育部檢討「委託辦理」非營利幼兒園之流程，並參考實驗三法（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實施條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公立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之申請辦法，研議以「審議制」處理設置申請之可行性，以簡化行

政程序，提高民間組織辦理非營利幼兒園之誘因。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柯志恩 

連署人：江啟臣  呂玉玲  蔣乃辛  陳雪生  林麗蟬  


